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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语专业 
2023 年第二学士学位考核办法 

 
根据教育部、广西区教育厅有关第二学士学位考试招生

文件精神，为确保学校 2023 年第二学士学位考试招生工作

科学规范、公平公正，各招生学院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了各

招生专业考核办法。具体如下： 

一、考核形式和内容 

（一）考核形式 

1.考核采取远程网络面试的形式完成。报考英语专业，

并通过资格审核的考生均可参加面试。 

2.选用面试平台为“腾讯会议”,面试前考生须提前安装

好软件，熟悉操作流程。 

3.考生参加面试时，须准备个人有效居民身份证，面试

老师将对考生本人进行身份核对。 

（二）面试内容 

考生英语能力、思维能力、专业素养和其他与专业相关

的学习、社会实践等方面的经历、个性心理特征、意志品质

等。 

自我介绍：考生介绍第一学士学位专业学习情况、英语

学习情况、社会实践等情况。 

该项满分 50分，其中： 

1.第一学位专业学习情况，分值 10分； 

2.英语学习情况，分值 20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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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人文素养，分值 10分； 

4.社会实践，分值 10分。 

评委提问：考生回答面试评委提出的与专业相关的问题。 

该项满分 50分，其中： 

1.流利性、连贯性与完整性，分值 15分； 

2.词汇多样性，分值 10分； 

3.语法多样性与准确性，分值 15分； 

4.语音语调，分值 10分。 

二、面试时间 

面试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30 日，每位考生面试时间约

10分钟。具体安排会通知到考生个人。 

三、学院联系方式 

办公地点：花江校区第三教学楼 3414 

联系电话： 0773-2290085 李老师 

四、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安排 

（一）考生应在规定时间报到，并按要求参加面试考核。 

（二）对考生身份存在疑问的，招生学院可以拒绝考生

面试。 

（三）面试小组成员和考生不得私自对面试过程拍照、

录音录像，不得将面试过程对外泄露，否则学校有权追究考

生或面试小组成员责任，并取消该考生的面试成绩。 

（四）在面试过程中如发生其他影响正常面试的突发事

件，由招生学院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时间研究解决，并报告学

校招生办公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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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考生录取 

按照教育部、自治区教育厅有关招生录取政策规定，在

学校招生录取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，根据招生指标数、

面试录取办法和细则以及考生总成绩排名、思想政治表现等

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，具体按以下要求进行： 

（一）按照考生总成绩从高到低进行顺序录取。 

（二）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、面试未达到相关要求者，

不得录取。 

六、其他补充说明 

（一）考生须承诺学历、学位证书、个人及其它报考信

息的真实性，凡弄虚作假、违反考试相关规定和纪律、存在

学术不端行为的考生，学校将取消录取资格，并按照《国家

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 

（二）学校将在入学后 3个月内，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

学生管理规定》有关要求，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，复查

不合格的，取消学籍，情节严重的，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。 

（三）以网站、电话、电子邮件、短信等方式公开或发

送给考生的相关信息、文件和消息，均视为送达，因考生个

人疏忽等原因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。 

（四）其他未尽事宜根据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023年第

二学士学位招生简章》有关规定执行。 


